福建省消防设施操作员职业技能鉴定政策
（2021年4月）
一、报名时间
根据消防救援局的第二季度鉴定计划，我省将于近期启动第二季度消防设施操作员鉴定报名，请大家及时关注消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网址：https://xfhyjd.119.gov.cn/）的报名公告、报名流程及考评标准，及时参加报名。
二、报名方式
为进一步规范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消防救援局消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开发了消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一体化业务系统（网址：https://xfhyjd.119.gov.cn/），进一步规范报名流程。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系统只支持用户个人报名，不支持单位报名。消防救援局要求各地对职业技能鉴定的人数要有详细规划，不能再有积压现象，所以鉴定站对每季度报名人数按照鉴定站实际承载力进行了限定，报完即止。报不上名的只能等待下个季度的报名。
三、报名条件
根据《消防设施操作员》国家职业标准规定，报名条件如下：
1.普通受教育程度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2.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参加初级鉴定：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1年（含）以上。
（2）在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参加中级鉴定：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职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注：本职业/相关职业/本专业/相关专业等请参考《消防设施操作员》国家职业标准的注释规定。
四、报名资料
为响应国家“放管服”的改革要求，我省将继续执行职业技能鉴定四项便民利民措施。取消对培训期限、培训师资、培训场地等要求，凡符合《消防设施操作员》国家职业标准规定的从业时间或学历要求，即可报名参加鉴定。不再提供证明工作年限的医社保和重点单位证明等材料，由报名人员作出工作履历符合报名条件的承诺后，即可报名参加鉴定。
（一）身份证明材料
身份证正反面清晰彩照；个人近期证件白底免冠彩照电子版（jpg格式），分辨率不低于118*146，容量不超过50Kb；不可通过纸质照片扫描、翻拍等形式获取；
（二）学历证明材料
证明高中（或同等学力）及以上学历的毕业证或户口本清晰彩照；毕业证丢失的，应提供学信网查询信息或原就读学校开具的学籍、毕业的证明材料；
（三）工作证明材料
提供承诺书，内附高中（或同等学力）及以上学历毕业后，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的工作履历，打印签字后扫描上传。
五、职业资格证书领取
   目前，我省已把2019年度经鉴定合格的考生制证信息上报鉴定指导中心，拟于近期制证下发，请大家关注我省原职业技能鉴定站网站（http：//www.fjsxfxh.com/fj119/index.html），及时领取证书。
六、积压考生技能考核
新颁布的《消防设施操作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已于2020年1月实施，2019年度通过理论考试未参加技能鉴定的考生的技能操作考核全面执行新的国家职业标准。在实施技能鉴定过程中，我们将充分考虑新旧标准的衔接。原有的初、中级考生鉴定考核方向默认为消防设施监控操作方向，中级考生如需调整到消防设施检测维保方向，请及时与鉴定站（0591-22860060）联系。
七、考试编排
目前，我们理论和技能考试场所均设在训保支队，理论考试设在2号楼二层电教室，技能考核设在9号楼。新报名人员的理论考试实行计算机考试答题，报名成功的考生要在系统上预约第二季度期间内的理论考试时间，并在规定时间带好个人证件参加考试。为了使考生更便利，我们实行理论和技能考试只跑一趟的政策，即早上考理论下午考技能。
八、考核标准
当前，实行新的职业标准，理论题库由消防救援局开发，不再实行理论题库公开政策。技能的考核评分标准已在消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网址：https://xfhyjd.119.gov.cn/）上同步公布。
九、职业技能培训
我省执行的职业技能鉴定四项便民利民措施，取消对培训期限、培训师资、培训场地等要求，凡符合《消防设施操作员》国家职业标准规定的从业时间或学历要求，即可报名参加鉴定。考生自愿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建议选择经人力和社会保障部门批准的正规社会消防培训机构。
政策咨询电话：0591-22860060
